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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名称
徐州云睿纺织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地址
沛县大屯街道办事处马寺工业园 12号

建设单位（用人

单位）联系人
李增娥

项目名称 徐州云睿纺织有限公司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项目简介

徐州云睿纺织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年 12月 10日，注册地位于沛县大屯街道办事处马寺工

业园 12号，信用代码/税号为 91320322MA23RATTXL，注册资金为 3000万人民币，法定代

表人为李增娥。经营范围包括一般项目：针纺织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产业用纺织

制成品销售；纺纱加工；面料纺织加工；劳动保护用品生产；产业用纺织制成品生产；家用

纺织制成品制造；服装辅料销售；面料印染加工；纤维素纤维原料及纤维制造；合成纤维制

造；合成纤维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022年 5月 24日徐州云睿纺织有限公司委托河南鑫安利职业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对徐州云睿

纺织有限公司的工作场所进行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工作。

项目组人员 吴洋楠、吴彦明、靳永芬、祁勇、杜艳勤

现场调查人员
杜艳勤、王吉奥、

张晶
调查时间 2024.06.21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李增娥

现场采样、检测人员
杜艳勤、王吉奥、

张晶

现场采样、检

测时间

2024 年 6 月 25

日~ 2024 年 6

月 27 日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李增娥

现场调查、现场采样、现

场检测的图像影像





建设项目（用人单位）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及检测结果

该受检单位此次检测范围内工作场所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有：噪声、工频电场、高温、棉

尘等。

所检岗位总粉尘（棉尘）的浓度均符合 GBZ 2.1-2019 的要求。物理因素：所检岗位物理因

素除生产车间/气流纺接触噪声 8 小时等效声级超过国家职业接触限值，其余岗位（噪声、

高温、工频电场）均符合 GBZ 2.2-2007 的要求。

评价结论与建议

结论：

本评价报告根据国家有关的职业卫生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的要求，对该公司产生的职业

病危害因素存在环节、危害程度、已采取的防护措施进行了分析论证，在总平面布置、生产

工艺及设备布局、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个人防护措施、建筑卫生、辅助卫生用室设置、职

业卫生管理情况、应急救援措施、职业健康监护等方面做出了逐项

评价，综合各方面的评价，其评价结论如下：

（1）该公司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是棉尘、高温、工频电场、噪声等。

（2）本现状评价对棉尘、高温、工频电场、噪声等有害因素进行了现场检测。

检测结果：所检岗位总粉尘（棉尘）的浓度均符合 GBZ 2.1-2019 的要求。物理因素：所检

岗位物理因素除生产车间/气流纺接触噪声 8 小时等效声级超过国家职业接触限值，其余岗

位（噪声、高温、工频电场）均符合 GBZ 2.2-2007 的要求。

（3）该公司的总平面布局，生产工艺选择和设备布局基本合理。

（4）工作场所有害因素的检测结果表明，该公司所采取的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总体是有效

的，多数有害因素得到控制，职业卫生防护措施能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规

定的“劳动过程中防护与管理要求”。该项目已采取的卫生防护措施在进一步落实本评价报

告提出的各项建议后，应能达到职业卫生防护要求。

（5）该公司个人防护用品配置和发放符合相关标准，各岗位员工防护用品配备基本齐全，

作业人员穿戴劳动防护用品情况基本良好；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维护管理制度齐全；建筑卫

生学和辅助卫生用室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中有关要求。

（6）该公司有相关职业卫生管理制度，管理制度比较齐全。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比较齐全。

职业病防治经费充足，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制度比较齐全，注重安全生产教育，重视操作工

人的个人防护。制定并严格实施公司职业健康监护制度，对职工的职业健康起到了良好的促

进作用。

综合分析本公司生产项目原辅材料、工艺流程的特点《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

录（2021 版）》（国卫办职健发[2021] 5 号），该公司属于纺织业—棉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职业病危害严重。

通过以上职业病危害分析，可以认为该用人单位在运行过程中能够遵守国家有关职业病危害

防护的法律、法规、标准，对产生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生产设施和生产过程，均按照要求采取

了有效的职业卫生防护措施，在选址、总平面布置、生产工艺及设备布局、个人防护措施、

建筑卫生、辅助卫生用室设置、职业卫生管理情况、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等职业病危害防护

对策符合或基本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

规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第 5号）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2018 年修正）》

(主席令[2018]第 24 号）中的有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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